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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植大众 服务大众

前不久，笔者跟随郓城县扶贫部门下乡
调研贫困户危房改造情况，行至街头想找个
公厕方便，但走遍了两条大街都没有找到一
处公共厕所。一位村民说：“上厕所得到村
外找。”没办法，笔者只好走了两百多米远
找到一处遮不住人的公厕，里边臭味难闻，
尿屎满地，苍蝇乱飞，让人难以忍受。

笔者问村里一位村民：“村里街道都修
成了水泥路，两边还有花草绿化带，很干
净，怎么连一处公共厕所都没有？”该村民
回答道：“村里干部原来也想在街上建几个
公共厕所，做了多少工作，但在谁家住宅前
建，谁家都不干（不愿意）。”一位收购废
品的老者也说，“我串乡走村收废品到过不
少村庄，在哪个村找个公共厕所都很难，你
看村里的街道，民房建设都很漂亮，但公厕
不仅少，而且脏乱差，有的村公共场所连一
个像样的公共厕所都没有。”

近几年来，国家各级政府投入资金创建
美丽乡村和贫困户危房改造建设，诸多乡村
如何改良厕所却成为了一个短板，乡村的公
共厕所多数是茅坑旱厕，卫生条件差，广大
农民要求建设高标准高质量的公厕反映强
烈，更多路人也期盼解决“方便难”的问题，把
这件关系到老百姓切身利益的事情办好。

□郓城县 张友申 丁仰杰

乡村公厕少，

路人“方便”难

9月10日：4版《狗为患 人之过》，文
中第3栏第1段第1行至第2行“栓根绳子再出
门就那么难吗”，“栓”应为“拴”。

9月4日：12版《电视剧<苦菜花>开
拍》，文中第2段倒数第3行“《苦菜花》被改变
为20集电视连续剧”，“改变”应为“改编”。

□济南市热心读者 黄贻生
9月9日：4版《古城谋振兴，念好“三

字经”》，文中第3部分第1段第6行至第7行
“到农家院里吃上地地道道的农家乐”，
“农家乐”应为“农家饭”。

9月4日：10版《十字路口献真情 三尺
岗台写青春》，文中最后一段第12行至第13
行“并将一如既往地用默默奉献演绎着新时
代交通民警的平安梦”，“将……演绎着”
应为“将……演绎”。

9月1日：6版《袁复荣：甘洒热血浇灌
抗日之花》，文中第1栏倒数第2段第2行至
第 3行“袁复荣加入中国共产主义共青
团”，“共青团”应为“青年团”。

□海阳市热心读者 曲延纯
9月8日：5版《孔光：幸为儒者，哀逢

乱世》，文中第1栏第14段最后一行“孔霸
却三次上陈奏折，言辞恳切地请求避让”，“上
陈奏折”应为“上疏”。清朝时称“奏折”。

□临清市热心读者 陈成江
9月7日：10版《活成自己的大树》，文

中倒数第2段第4行至第5行“当一个人将希望
完全寄脱于他人”，“寄脱”应为“寄托”。

□临沂市热心读者 陈淑才
9月7日：2版《“冲在一线是对他们最

好的纪念”》，文中第3段最后一行“岳寺
李村社区民警苑之告诉记者”，“苑之”应
为“曹苑之”。

9月6日：2版《“责任，让我们全力以
赴”》，文中倒数第2段第2行至第3行“一
部分已经定值茄子、辣椒等菜苗”，“定
值”应为“定植”。

9月1日：1版《哪里有险情，哪里就有
警灯闪烁》，文中第4栏第2段第1行至第3行
“寿光市特巡警大队副大队长梁国桓紧急到
口子镇广陵村抗洪救灾”，“口子镇”应为
“上口镇”。

□寿光市热心读者 王怀文

□ 本报记者 王红军

近两年以来，年近70岁的青岛市高新区河
套街道上疃社区（村）居民孟宪青，都在为老
房子的“面积”奔走，希望能够纠正房产证上
的“错误”。但直到现在，他还在寻求解决办
法。

发现房产证“错误”，始于2016年青岛市
高新区的棚改项目。当时，棚改评估组入户实
测，孟宪青家的老房子实测面积113平方米，但
房产证的面积只有80多平方米，两者差距很
大。

当孟宪青到河套街道国土资源所查阅老屋
地籍档案时，才发现1991年的房产证有多处错
误。他说：“档案中，村委会出具的证明说我
家房子建于1960年，但事实是我爷爷于清代所

建，在1951年就已经有了房产证。此外，房产
证是1991年11月28日颁证，但附件中一份村委会
‘证明’文件的落款却是1992年4月23日，有明
显的造假嫌疑。”

10月11日，记者在上疃村现场看到，孟宪青
的老房子跟周边村民普通的砖瓦房有较大区别，
是由块石和青砖建筑而成。他说：“有些年头了”。

孟宪青说，上疃村是老渔村，以远海捕捞
而闻名，祖父曾经有一条出海的大船，从而置
办下了丰厚的家产，为5个儿子每个人都盖了5
间房子，这栋老房子是自己父亲分得的。

2017年1月6日，根据行政区划的变更，孟宪
青来到李沧区城市建设管理局，查阅到了老房
子1951年的《山东省土地房产所有证》，上面
载明“房屋五间、地基一段、三分六厘”。据
此换算，他认定三间房屋面积应该是144平方
米。

房子面积再次发生变化，为什么会相差这
么大？孟宪青表示，“我家原来有5间房子，
1958年分家时自己只有8岁，当时分家单上写
明：给长子房子2间，给我房子3间。分家后，
按照农村的传统，就不能走一个院子、一个大
门了，我父亲就把3间房的院墙往后挪，形成了
一条东西长8 . 5米、南北约宽3 . 6米的胡同，供我

哥哥家行走，这是造成3间老房子现有面积与
1951年房产证面积不符的直接原因。”

对此，青岛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有关
负责人表示：“1991年登记时，3间房子前面有
通道，房子登记为80多平方米，实测面积110多
平方米是加上了这个通道。但现在，这个通道
应该属于公用面积，不算宅基地范围。”

得知房屋面积的不同结果之后，孟宪青多
次向上疃村委会、河套街道和高新区提出认定
1951年房产证、纠正1991年房产证错误的要求，
始终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河套街道社区改造指挥部有关人士表示，
根据当地社区改造项目房屋搬迁安置补偿方案
规定，平房住宅房屋以房地权属证件或其它合
法批准文件、生效法律文书载明的土地使用面
积作为被搬迁面积。“在本次社区改造中，已
发《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中房屋土地使
用面积（用地面积）及正房面积（建筑面
积），以1991年《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
及相关地籍档案为依据。”

今年9月4日，孟宪青向青岛市国土资源和
房屋管理局高新区分局提交了更正“错误”的
申请，要求对房屋开展补充调查，依法确定房
屋所有权主体、面积等属性。

10月10日，他收到了高新区分局“不予受
理”的告知书，并建议他按照法定继承提交材
料申请宅基地使用权转移登记，或者通过当地
社区和街道棚户区改造指挥部协调解决。

从孟宪青提供的材料来看，有两份父亲孟
昭代所立的“分家单”，其中“公元一九八一
年三月十七日”的分家单写道：“立分书人孟
昭代有子二人，长子孟宪华，次子孟宪青，长
子与父分家时次子年八岁……长子已分屋两
间，父分屋三间……父暂住一间子暂住两
间……待百年之后房屋东西有(由)次子承收”。

青岛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高新区分局
有关负责人认为，该材料由孟昭代签名，但无
法证明其他继承人知情。上述材料也不能证明
1991年宅基地登记发证错误。

这位负责人表示，按照分家单，我们无法
确定这是真实可靠的。1951年的《山东省土地
房产所有证》，只能当作权属来源，不能据此
来确定面积。1991年的全国初始登记，是经过
调查、丈量和审核进行的确权登记。

他说：“棚改或社区改造的时候，（实测面积）
能被认可的就认可了，不被认可的就按照棚改政
策来，还是以登记确权的面积为准。”

于是，孟宪青的努力又回到了原点。

根据1951年《山东省土地房产所有证》核算是144平方米，

1991年《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上显示是80多平方米，

实测面积又成了113平方米———

这套房子的面积，到底有没有个准数？

□ 本报记者 滕韶华

“老许”叫许锡银，47岁，是济南市南部山
区仲宫镇农民，20多年前开始和妻子陈士兰进城
卖菜。

当时，省科学院对科院路上卖菜的小摊进行
整顿。有人摆摊会脏乱差，没人卖菜不方便，科
学院行政处征求群众意见，还进行了现场考察，
保留了这一个摊点。

新的经营场所，以前堆着些建筑垃圾,长满荒
草。老许两口子收拾出来，每天卖完菜都打扫得
干干净净的。后来，看他们风吹雨淋，院里物业
还送给他们一个大遮雨篷。

老许遇到的风波，发生于9月16日上午，历下
区文化东路街道办事处科院路城管工作站接到上
级分派下来的工单：有人通过服务热线，匿名举
报摊贩占道经营。

到现场调查的是工作站站长宋士峰，他冒雨
到现场调查，告知老许在调查结果出来之前暂时
停止卖菜。几个正在买菜的居民立刻围上来，你
一言我一语地为老许夫妇鸣不平。宋士峰不急不
躁，反复声明：只是调查，不是关闭。

“咱们联名写封信，再按上手印！”不知是
谁的提议，立刻得到了热烈响应。一位大娘自告
奋勇起草信件，并在当天晚上在自己家里打印了
出来。17日上午，签字按手印。小半天工夫，就
征集了200余个签名。

许多人听说后专门过来签名。有出不了门的
老人，就请人把信送到家里签名。家住省科学院
宿舍的王静老人每天需要透析，家住四楼，没有

电梯，已经两年多没有下过楼。她82岁的老伴因
患有哮喘，也行动不便。这几年，无论是米、
面、豆，还是蔬菜、水果，只要打个电话，老许
就给她送到家里。“这孩子太厚道了，让他进家
俺放心。”

9月18日上午9点多，不断地有人冒雨打伞前
来签名。A4打印纸写满了9页，记者粗略一数，
签名按手印的有400多人。

下午4点多，陈士兰在微信群里告诉大家，城
管的处理结果下来了：经调查，举报不实，老许
可以在原地点继续卖菜。

“俺就是个卖菜的，平常见人说话都矮着三
分。”陈士兰告诉记者，“俺儿子电话里跟俺
说，‘妈，那些签名，你可一定好好地留着，你
看那些带着红手印的纸，那就是居民发给你俩的
奖状啊！’。”

风波圆满化解，宋士峰也感到轻松。他拿出
手机给记者看，仅9月18日下午，在数字化平台处
理中心的APP上，他就答复了六七个转办件，内
容都是居民打给市民服务热线，强烈要求保留老
许的便民摊点。

“咱们居民所需求的，就是我们应该支持
的！”宋士峰说。

□ 本报记者 赵丰

“好好的树，说挖就挖走了，之后再换上
新树，这不是小孩‘过家家’，看着有点浪
费。”10月12日，日照市退休职工刘峰（化
名）指着小区东门旁的绿化带说。

刘峰住在日照市绿色佳园小区，小区东门
对着临沂路。当天，记者赶到临沂路时，有工
作人员正开着吊车将一棵树吊起，放到一辆已
装得高高满满的拖拉机上，往西运走了。

这段绿化带从小区东门往南，一直到临沂
路与迎宾路交叉口，三四百米的长度，留下40
个深浅不一的树坑，以及部分破坏的草坪，与
周围的环境显得有些不协调。

刘峰说，这些树种了有七八年时间了，长
得还不错，有的已经碗口粗。可他从挖树的工
作人员口中了解到：这些树树种不行，要移植

到附近的新建公园中，再换别的树。
“既然是移走换新树，为什么不直接把买

来的新树种到公园里呢，移植也是需要费用
的。”刘峰有些不解。

小区东门靠近行车道的位置也有绿化带，
之前也是生长了七八年的树，夏天前换成了矮
矮的绿植。

“本来这处绿化带是隔几米远种的一棵棵
树，其余是人行道。改造时，施工人员费了不
少劲，把原来的路面割开，往下挖，还要埋上
有机肥，那段时间附近甚至有异味。改造后，
绿化带把人行道占了1米多宽。”刘峰说。

当天下午，日照市园林管理局工程科负责
人刘瑶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绿色佳园小区门
口移走的绿植名为“大叶女贞”，是一种南方
树种，虽然已经种了十几年了，但长势不好。
他拍的改造前该处绿化带的照片显示，大叶女
贞树干细长，枝叶稀疏，很难有林荫。

目前，当地正在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
市”。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对道路绿地率、林荫
路推广率都有相应要求。

刘瑶表示：“我们正在进行道路绿化提
升，有条件的区域要种植双排林荫树。绿色佳

园小区附近绿植林荫效果差，所以把大叶女贞
换成七叶树，已改造为较矮绿植的绿化带也会
补种。如此改造完的海曲北路，林荫效果就很
好。大叶女贞移到公园，也更符合它的特
点。”

至于之前为何选种大叶女贞，具体情况他
并不清楚。

“多出来的花费主要是移植费，移植要用
吊车、人工，费用也不算少。”刘瑶说。

绿色佳园小区已改造的绿化带为何当时没
有种上新树呢？刘瑶说，6月30日后夏天那段时
间，一般就不补种了，要不然成活率会降低。

之后，此处再补种七叶树，现有绿植将难
免被挖出，以腾出空间。

随着绿化提升工作的推进，当地绿化率稳
步提升。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冷静的声音，提
出了更实际、更具体或更高的要求：道路绿化
带面积越来越大，双向占用两个车道，削弱了
道路本身的功能；有路段绿植越长越高，还要
补种密植，造成视觉盲区，带来安全隐患；绿
植过于稠密，树挨树，在其中弯着腰走都困
难，市民难有身在“园林”的感觉。

记者乘车在山东路、北京路等主要道路上

观察，发现部分路段绿植明显较高，影响行车
视线。

刘瑶说：“不仅山东路，很多路存在这样
的情况。因为绿植一直在生长，它的高度是动
态的。此前，我们对群众反映、养护排查、交
警反馈的部分路段进行了改造。目前，只有不
断加强养护修剪，不让绿植过高生长。”

为让市民有更多的良好体验，当地还将北
京路西侧绿化带开辟出了林荫小道，改造成了
“小游园”，市民可在其中散步、游玩。类似
的改造在持续进行中。

城市的改造、提升，与生活在其中的市民
息息相关，也备受他们关注。因此，工作部
署、具体落实能否科学，充分考虑实际，关照
生活在其中的市民们的想法十分关键。不然，
难免“走弯路”，难让市民这个“阅卷人”满
意，甚至会受到他们阻挠。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也有商户考虑方便
店铺经营或停车需要，晚上偷偷用盐水“杀
死”刚栽上的树。这是违法的，但仍有人这么
做。树枯死后，园林部门要补种，无疑又增加
了支出。此事或为个例，但其中折射出的问题
却发人深思。

主管部门——— 树木长势不好，达不到林荫要求，需要更换；

市民——— 好好的树说换就换，有点浪费

城市绿化：树好栽，维护难

400多市民签字画押，

保住一家进城卖菜20多年的农民的菜摊———

菜贩“老许”

□记者 王世翔 报道
近日，济南市二环东路高架桥上，

一辆摩托车在车流中疾驰而过，后排乘
客也未按规定佩戴头盔。《济南市道路
交通管理规定》要求，高架道路禁止二
轮、三轮和轻便摩托车等车辆行驶。摩
托车违法上高架的行为十分危险，易与
其它高速行驶的车辆发生交通事故，而

不采取安全防范措施戴上头盔，也存在
着较大的安全风险，可以说既违法也不
安全。

摩托车上高架，既违法也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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